
2017/12/27 1 1 

统分结合新形式与农业规模化经营
的实现——以河南省荥阳市新田地

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张琛 安旭  孔祥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  周振 

2017年12月23日 



引言 
农业规模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农业政策高度关
注的目标。大量的文献研究与实践经验证明，
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既
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又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还
有利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Chen et al.

，2009；曹东勃，2013；Yang et al.，2014

；李文明等，2015） 

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有两种路径：土地规模化
和服务规模化 

 

 

 

 



引言 
当前以土地流转通往规模化经营的生产模式正
面临着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与全球农产品价格下
跌的双重挑战。 

一是农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上升。2011年至2015

年，稻谷、小麦、玉米三种主要粮食每亩平均
总成本由791.16元上升到1090.04元，按可比较
价计算增长了26.5%，土地成本增长幅度最大
，为41.7%。 

二是同期全球稻米、小麦、玉米三大谷物价格
分别下降34.27%、40.11%和44.50% 



问题的提出 
河南省荥阳市新田地种植专业合作社已从2011

年的200亩增加到2016年的5万多亩；其次是在
2016年东北“玉米贱卖”与华北“小麦难卖”

时期，合作社产品不但供不应求而且价格普遍
高出市场价格0.1~0.2元/斤。 

那么，为何在大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
缩减背景下，新田地合作社经营规模反而逆势
而上呢?为何在全球农产品低价周期内，合作

社产品反而供不应求，并且价格普遍高于市场
价呢？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课
题组共对河南省荥阳市新田地种植专业合作社
开展了三次跟踪调研。 

第一次是2016年6月，课题组在国家行政学院
与理事长进行长达四个小时面对面深度访谈； 

第二次2016年9月，6名课题组成员赴河南省
荥阳市对新田地合作社进行了实地考察； 

第三次是2017年5月，课题组组织了5人的调
查团，再次赴河南省荥阳市对新田地合作社进
行实地考察。 

 

 

 



案例介绍 
新田地合作社成立于2011年3月，位于河南省
荥阳市高村乡高村七组，以种植强筋小麦、胶
质化玉米为主。理事长李杰，男，1975年生，
2011年3月26日，李杰联合其他5人，共计6人
发起成立了新田地合作社。新田地合作社本着
以“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谋求全体成员的共
同利益为目标，成员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维
护成员利益，促进成员增产增收，提高成员生
活质量和水平为宗旨，实现了快速发展。 

 

 

 



案例介绍 
合作社主营业务：粮食生产服务与粮食流通销
售两项业务。 

合作社的收入来源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
是农资销售差价收入；二是提供烘干服务的收
入；三是粮食烘干销售差价收入；四是粮食贸
易收入。其中，粮食贸易收入是合作社最大的
一处收入来源。稳定的收入流，实现了合作社
的平稳发展。 

 

 

 



案例介绍 
合作社运行机制 

在组织成员结构上采用了分层制组织结构。合
作社组织成员结构分为核心成员、普通成员、
社员三部分。其中，核心成员为6名发起人，
发起人在合作社共出资40万元；在内部事务决
策上，新田地合作社由成员代表、普通成员共
同参与决策。实行成员大会制度，设理事长一
名（法定代表）、理事三名，执行监事一名，
成员代表大会是新田地合作社最高权利机构，
由全体成员代表组成。 



案例介绍 
合作社运行机制 

在业务决策上，合作社建立了核心成员、普通
成员共同参与的决策机制。合作社的重大决策
，如追加入股资金、向银行融资贷款、建造粮
食烘干塔等高价值固定资产投资事项，由合作
社核心成员、普通成员组成的成员代表大会决
议，成员代表大会2/3人员同意后决策生效。 

在为农服务上，合作社成立了生产要素车间 

盈余分配上，合作社建立了覆盖核心成员-普
通成员的多形式分配方式 



案例介绍 
合作社经营 



案例分析 
理论上看，农业规模化经营既要“统”、又要“分” 

 



案例分析 
实践上看，新田地合作社探索出了新的“统分
结合”模式 

具体来说：“统”是合作社规模经营收益扩张的主
要来源；“分”是合作社规模经营成本节约的重要
原因 

新田地合作社“统中有分，统分结合”新模式具有
特殊优势 

 

 

 

 



研究结论 
本文剖析了新田地合作社为何能在“地价上升
、粮价低迷”时期仍能保持经营规模不缩减、
经营绩效不下滑的深层次原因。 

总体而言，这是因为新田地合作社较好地处理
了农业经营中“统”与“分”的关系，探索出
了统分结合的新形式。 



研究结论 
在经营机制设计中，新田地合作社以农业生产
性服务供给为主营业务，通过选种、耕、种、
植保、收、流通以及销售等生产过程的统一化
组织管理，收获了规模收益；同时，新田地合
作社在“统”的框架内设计出了数个“分”的
机制，如合作社虽然统一生产服务，但土地经
营权、种植决策仍由农户分散支配，建立分散
的生产要素车间以及农业机械服务外包机制，
这些“分”的机制设计分别为合作社节约土地
成本、服务协调成本与农业机械投资成本，极
大地为合作社降低了规模化经营成本。 

 



政策建议 
第一，农业规模化经营亦要注重统分结合。长
期以来，农业生产经营不是“统”的过多，就
是“分”的太细。 需要做到“统”与“分”
的有机契合在农业规模化经营中的重要性 

第二，统分结合中“统”的主体不一定非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莫属。长期以来，在“统”的职
能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寄予厚望。新田地
合作社的实践经验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在
逐渐承担农业生产中“统”的职责。 

第三，新田地合作社的实践预示着服务规模化
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的一种可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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